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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探索建立五项机制  做好新时代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贾玉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

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托

底性民生保障体系，居于“兜底”的位置。那么，新时代下，如何解读“兜底线、织密网、建机

制”的丰富内涵？如何明确社会救助所兜“底”的底线在哪儿？如何以该“底”为基础，构建起

整个民生保障体系的底？如何确保托“底”制度实现有效衔接和高效运行？这成为理论研究者和

实际工作者关切的议题。 

    “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是党在新的历史坐标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进程中，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出的总体性要求，其理论意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这个时

代的基本背景是绝对贫困的终结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这个时代的逻辑主线是打破不均衡不充

分的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这个时代的国家治理要求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在此时代中，贫困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政策工具要求更为科学、精准、有效，制度

安排要求更为精细、协同。因此，嵌入于这一整体框架下的社会救助制度被赋予了新的意涵与制

度期待，需要进行重新定位与功能调整。 

    围绕“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和“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这一要求，以“兜住收入水平”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的基本定位与目

标，结合吉林省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实践探索，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建立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机制。 

    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机制，实现兜底水平稳步提升。按当地上年度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确定当地低保标准，并充分考虑当地最低工资指导标准和扶贫标准，以

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保障水平；建立全省统筹的分层最低指导标准，推进区域统筹发

展；建立按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关系确定城乡低保标准的联动机制，探索城乡低保标准一体

化的实现方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探索建立救助对象及需求综合识别机制，综合评估救助对象及需求。建立以“人均收入”为

基本指标，年龄、残疾、患病等“健康状况”为辅助指标，适度考虑“因病支出”的救助对象及

需求综合认定的指标体系，形成救助对象分类管理、梯度救助的识别机制。 

    探索建立社会救助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兜底网的制度架构。以建立社会救助对象数据库为基

础，以信息平台为支撑，逐步实现救助对象、救助资源和救助结果的归集管理，从而建立起社会

救助管理部门、社会救助有关信息、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等系统互联、信息共享的资源配置机制，

提高救助资源的使用效能。 

    探索建立以乡镇（街道）为中心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健全兜底保障运行机制。

融入政府“一厅式服务、一网式办公、一次性办结”的“放管服”改革，按照建立县监管、乡镇

（街道）审批、村（社区）审核体制的目标，推动社会救助审核审批权限向乡镇（街道）下移，

优化救助审核审批流程，研发救助申请办理信息系统及手持终端，建立健全乡镇（街道）“一门

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提高社会救助效能和质量。 

    探索建立立体式监管机制，实现兜底保障管理安全。逐步构建部门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

律等多主体，救助管理部门、相关部门、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等多客体，审计监察、绩效评估、

监督检查、失信惩戒等多方式，日常调度、专项督查、年终考核等多时段相结合的立体式监管机

制，推进阳光救助。 


